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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1 2 5

联合国养恤金制度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法尔克。梅尔特克先生（德蒽志民主共祁国）

一.导言

29S 5年9月日，大会在第3次全体会议上，根据总务娈员会的建 

议，决定将题为“联舍国养恤金制度：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妥员会的报告”

的项目列入第四十庙会议议程，并将其犮交第五妥员会•

2。 19S 5年月7日至12月16日，第五委员会在第29、37、38、44、 

4 5、48、50、53和6 7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8 在这个项目讨论期间谷方所作 

的犮言均见有关的简要记录（A，c. 5/40/SIi 29、3人3S、44、45、4S、50、53 

和 67 ).

3。 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⑻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受员会2 9 S 5年的报舌，包话审计娈员会关 

于联合国舍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1 9 S 4年1 2月3 1日终了年厪决算的报告，并 

载有提请大会逋过的一项决议草茱；’

(b)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1 2 *

1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9号》（0/9/ ) •

2 同上，《补编第3 0号》（AX4〇y30和Corr。1),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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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d)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5金的投资的报告（5/40Z24);

(e)秘书长的说明，其中转递行政协调娈员会的一项声明（A，C。

4.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主席和国际公务员制厪委员会主席于 

1 1月7日在第2 9次会议上分别介绍各该委员会的报告，

二.审议提茱

A.联含国工作人员养恤金 

联合委员会的报告

5. 在12月26日第6 7次会议上，娈员会副主席阿德南。尤尼斯先生（伊 

拉克）介绍了决议草茱A/C. 5/40/Ii 25。 这项草案是经非正式协两后草拟的。

6. 在同次会议上，娈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5/40，!* 25 (见 

第S段）

B.联舍国合办工作人员 

养恤蕃金的投资

7. 委员会在第6 7次会议上未经表决，决定建议大会注蒽到秘书长夫于联舍 

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投资的报告（见第9段）。

三•第五娈员会的建议 '

S。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逋过下迷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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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回顾其1984年12月18日第39/246号决议，

审议了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向大会和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金 

各成员组织提出的1 9 8 5年报告、5国际公务员制度娈员会的报告4第二章以及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欣悉1 9 8 4年1 2月3 1日的估值显示，基金的精算情况有所改善，

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应计养恤金薪酬

1.注意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4第二覃和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 

合委员会的报告5第三章5节；

2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与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娈员会合作：

⑻就联合国养恤金办法与比较国养恤金办法所订养恤金数额和养体金占蘄金 

比例进行比较研究；

⑼完成关于方法的审查工作，包括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应计养恤金薪酬的确定 

方法，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的监测方法和在两次全面审查的间隔期间应计养恤金薪 

酬的调整方法，伹须考虑到规定的薪酬净额差额幅度，第四十届会议期间各方在第 

五娈员会表示的意见，包括关于最近几年应计养恤金薪酬和养恤金数额的演燹情况 

的意见，并考虑到两种公务员制度不同的特点，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建议；

一7~~《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9号》(A/40/9)。

4 同上，《补編第3 〇号》（A/40/30和Coi*' 1)。

，A/40/84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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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迟到第四十一届会议再进一步审议养恤金联合委员会1 9 8 4年报告6 

中所载关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5 4〇d)条的修正，同时继续暂 

停实施该条的调整程序；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

的修正案和养恤金调整制度的审查

1 . 副秘书长、助理秘书长或相当职等的参与人于1 9 8 6年4月1日或 

其后离职•其应领退休金最高不得超过在离职日期适用于各该职等的应计养恤金薪 

酬的6 〇 %，但以此方式计算的数额不得少于同日退休的D — 2职等参与人按标准 

年率应领的最高养恤金额，此外，如果参与人截至1 9 8 6年3月3 1日一直参与 

而至该日期为止已累积到较高的养恤金额，应保持此种较高的养恤金额；

2。 决定专门人员以上职类参与人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在1 9 8 5年1日1

日降低者，其养恤金不应少于依照本决议附件所载《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s 

基金条例》的补充〇条计算的数额；

3。 里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考虑到各方在第五委员会表示的 

意见，进一步研究整笔养恤金的折算方法，并就此向大会第四"i"一届会议提出 

报告；

4 •里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为了消除或大大减少已离职或 

将于最近离职的参与人应领养恤金与今后离职的参与人应领养恤金之间的差异： 

起见：

(a)采取步骤执行在其职杈范围内的这类措施，如有可能从1 9 8 6年7

月1日起实施，

6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編笫9号》（A/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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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建议需要大会采取行动的额外措施，

5 •推迟到第四十一届会议进一步审议向联合国合办工作入员养恤基金缴 

款比率的问题，并请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在该届会议提出关于进 

一步节约措施的建议，使会员国今后不需增加负担；

6 .里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审查养值金调整制度，特别是考 

虑降低美元轨道折合当地货币数额可能超出当地轨道的幅度，并就此向大会第 

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7.从1 9 8 6年1月1日起，按照本决议附件所载办法，修正《联合国 

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并据此对《条例》中各款编号和互《»目作 

必要修改无追溯既往的效力，但《条例》的补充条款0应依照第3 9/2 4 6 

号决议第二节第3段的规定自1 9 8 5年1月1日起适用，而第2 8条(d款则 

应自1 9 8 6年4月1日起适用；

8 •重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审查受上述第1段决定影响的参 

与人从1 9 8 6年4月1日起在缴款服务期间缴款比率的问题，并就《联合国 

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2 5条的修正，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作出具 

体的建议，如属必要，从1 9 8 6年4月1日生效；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组成

皇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各成员组织的主管机关审查联合国工作人 

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成员人数和组成，在实际可行时考虑各方于第四十届会 

议在第五委员会表示的蒽见，并通过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向大会 

及时提出其结论，以便大至迟能在第四十二届会议对此事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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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接納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加入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金

回顾其关于成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为专门机构的1 9 7 9年1 2月1 3 

日第34/96号决议，

决定按照《养恤基金条例》第3条(c歐规定，接纳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加 

入养恤基金，自1 9 8 6年1月1日起生效；

五

繁急基金

g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继续以自愿捐款补充紧急基金一年， 

数额不超过S 100, 000，•

六

管理费用

核准由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直接支付的1986—1987两年 

期管理费用总计® 16, 995, 700 (净额），并核准1 9 8 5年度追加基金管 

理费用S 173, 300 (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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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修正案

第2 8条

退休金

(d)㈠但是，除下文㈡的规定外，按照上文⑼项或⑹项适用的规定，依标准 

年率发给在1 9 8 6年4月1日或以后离职的副秘书长、助理秘书长或相当职等的 

参与人的退休金不得超过参与人离职日期时：

(a)其于离职日期时应计养恤金薪酬的60%;或

(却按照上文⑼项或⑻项同一规定发给缴款服务期间满3 5年而与参与人同日 

离职的D —2职等（前五年最高级数）参与人的最高额退休金；两者之中 

以较大数额为准。

㈡但是，发给适用上文㈠的规定的参与人的退休金不得低于如果:他于 

I 9 8 6年3月3 I日离职时依标准年率应发给他的退休金。

第4 0条

重行参与的效果

(C)除下文第㈡款中所示改动外，其余均无改变。

㈡如符合下文W项规定，可根据个别情况，按照此种加外缴款服务期间, 

领取第2 8、2 9或3 0条规定的退休金、提前退休金或递延退休金；但此种退休 

金不得全部或部分折成一笔整付，也不得有任何最低数额规定的限制。



补充C条 

临时措施

(a)自1 9 8 5年I月1日起，虽有第I条⑻项的规定，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 

参与人如于1984年12月3I日已在缴款服务，而且至该日期为止其缴款服务 

期间至少已满三十六个历月，并且其应计养恤金薪酬给因I 9 8 5年I月1日生效 

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表而降低者，其最后平均薪酬应按照第1条⑻项和本条⑼项 

两者计算，参与人有权以按标准年率可得到较高的养恤金的一种方法计算。

⑼㈠假定参与人在1984年12月31日离职或在该日与其实际离职日 

期之间任何时间离职，按照第I条⑻项计算应得的最后平均薪酬最高数额应适用于 

他的缴款服务期间，直到他第一次达到该最后平均薪酬之日为止，并包括该日在内;

㈡按照第1条㈨项计算的最后平均薪酬应适用于该日以后的缴款服务期

间；

㈢按照2 8条⑼项或(c)项的规定以标准年率计算应发养恤金时，应将按 

照上文㈠的缴款m务期间所发的养恤金加上按照上文㈡的缴款服务期间所发的养恤 

金，但在适用情况下必须符合第2 8条(d)项的规定。

A/i|〇/l〇57

Chinese
Page 8

⑼然而，虽然有第2 8条(d)项的规定，但按照上文(b)项以标准年率发给参与 

人的养恤金不应低于他如果在第一次达到最后平均薪酬最高数额的日期离职有杈领 

到的养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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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五委员会还建议大会通过下述决定草案：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 

养恤基金的投资

大会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投资的报告。7

7 a，c. 5,40,24〇


